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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谢宗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黄旭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黄旭文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对相关事项已有详细说明，请投资者注意阅读。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或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黄旭文  

是否具备全国股转系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否 

电话 0371-66293576 

传真 0371-66206939 

电子邮箱 maojuan@yuanhengli.com.cn 

公司网址 www.yuanhengli.com/ 

联系地址及邮政编码 郑州市管城区紫荆山路 72号 2号楼 24层 邮编:450000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总经理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本期期初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226,194,710.00 226,741,926.74 -0.2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3,743,378.87 50,112,071.80 -32.66%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0.55 0.82 -32.9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87.11% 80.82% - 

资产负债率%（合并） 85.08% 77.90%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 20,966,357.39 -10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68,692.93 -18,924,522.14 13.5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6,368,692.93 -19,005,647.52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349.39 -158,702.83 65.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39.04% -32.06%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39.04% -21.41%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683 -0.31 13.45%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4,702,500 7.71% 0 4,702,500 7.7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 - - - - 

      董事、监事、高管 52,500 0.09% 0 52,500 0.09%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56,297,500 92.29% 0 56,297,500 92.2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56,000,000 91.80% 0 56,000,000 91.80% 

      董事、监事、高管 56,165,000 92.07% 0 56,165,000 92.07%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61,000,000 - 0 61,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1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创新层）/普通股前五名或持股10%及以上股东情况（基础层）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谢宗选 33,600,000 0 33,600,000 55.08% 33,600,000 0 

2 黄旭文 22,400,000 0 22,400,000 36.72% 22,400,000 0 

3 巫喜来 1,050,000 0 1,050,000 1.72% 0 1,050,000 

4 董海波 750,000 0 750,000 1.23% 0 750,000 

5 杨培录 740,000 0 740,000 1.21% 0 740,000 

6 刘振离 560,000 0 560,000 0.92% 0 560,000 

7 张素华 340,000 0 340,000 0.56% 0 340,000 

8 王淑枝 230,000 0 230,000 0.38% 0 230,000 

9 陈小红 210,000 0 210,000 0.34% 0 210,000 



10 赵政军 200,000 0 200,000 0.33% 0 200,000 

合计 60,080,000 0 60,080,000 98.49% 56,000,000 4,080,00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谢宗选、黄旭文为夫妻关系，其余股东无关联关系 

 

 

2.4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不适用  

（一）会计政策的变更 

（一）会计政策的变更 

1.本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采用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9〕6号）相关规定。会计政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将“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拆分为应收账

款与应收票据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 2019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0.00 元，2019年 1月 1日列示金额

0.00 元。 

应收账款 2019 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16,269.33 元，2019 年 1 月 1 日列

示金额 73,211.31 元。 

资产负债表： 

应收票据 2019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0.00 元，2019年 1月 1日列示金额

0.00 元。 

应收账款 2019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0.00 元，2019年 1月 1日列示金额

0.00 元。 

将“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拆分为应付账

款与应付票据列示 

合并资产负债表： 

应付票据 2019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0.00 元，2019年 1月 1日列示金额

谢宗选 

55.08% 

黄旭文 

36.72% 

其他 

8.2% 

元亨利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0.00 元。 

应付账款 2019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13,827,866.43 元，2019 年 1 月 1

日列示金额 13,827,866.43 元。 

资产负债表： 

应付票据 2019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0.00 元，2019年 1月 1日列示金额

0.00 元。 

应付账款 2019年 12 月 31 日列示金额 13,827,866.43 元，2019 年 1 月 1

日列示金额 13,827,866.43 元。 

2.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公司影响 

公司自 2019年 1月 1日采用《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财会〔2017〕7号）、

《企业会计准则第 23号——金融资产转移》（财会〔2017〕8号）、《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

（财会〔2017〕9号）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财会〔2017〕14号）相关规定，

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会计政

策变更导致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资产负债表增加“应收款项融资”科目 对本财务报表无影响 

资产负债表增加“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其他权益工

具投资”科目 
对本财务报表无影响 

利润表增加“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科目 

合并利润表：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号填列）本期列示金额

3103.87 元； 

利润表：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号填列）本期列示金额

-963.39 元。 

3.财政部于2019年5月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修订后的准

则自2019年6月10日起施行，对于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

对于2019年1月1日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要求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该准则修

订对本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4.财政部于2019年5月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修订后的准则自2019

年6月17日起施行，对于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需要进行追溯调整，对于2019年1月1日

至施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要求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该准则修订对本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 

（二）会计估计的变更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三）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不适用  

单位：元 

科目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

款 

73,211.31       

应收票据   0.00     

应收账款   73,211.31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

款 

13,827,866.43       

应付票据   0.00     

应付账款   13,827,866.43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董事会就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了元亨利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

托，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了公司 2019年 12月 31日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和 2019年度

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股东权益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0年 4月 28日出具了天职

业字[2020]23440号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董事会对上述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如下： 

一、导致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聘请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审

计报告。导致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如下： 

1、元亨利面临较多因对外担保引致的诉讼等事项，涉及金额 24,064.33 万元，该事项对元亨利的

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了重大影响，报告期末元亨利的主要银行账户已被查封，存在大量逾期未偿还债务，

可供经营活动支出的货币资金严重短缺，且很可能无法在正常的经营过程中变现资产、清偿债务，生产

经营大幅萎缩，经营环境及财务状况持续严重恶化，元亨利的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元亨利

虽已对改善持续经营能力拟定了相关措施，但仍未能就与改善持续经营能力相关的未来应对计划提供充

分、适当的证据。因此，我们无法判断元亨利运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 2019年度财务报表是否适当。 

2、元亨利 2019年 12月 31日的存货余额为 22,044.76 万元，占资产总额的 97.44%。其中 9,664.00

万元存货抵押至贷款机构或供应商，元亨利虽已提供抵押认定清单及法院判决资料，但元亨利无法提供

函证地址、联系人电话等信息，就该部分存货在期末时点状态无法提供充分、适当的证据，我们也无法



实施其他有效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3、元亨利 2017年 2月 19日至 2018年 2月 18日借款 500.00万元，年利率 7.65%；2017年 3月 11

日至 2018年 3月 10日借款 442.00万元，年利率 7.65%；2017年 4月 21日至 2018年 4月 20日借款 490.00

万元，年利率 7.65%；2017 年 6 月 13 日至 2018年 6 月 12 日借款 1,000.00万元，年利率 7.00%；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上述借款均已逾期未归还，但元亨利未按照贷款合同约定利率加收 50%作为罚息计提

应付利息因涉及法律纠纷及管理混乱等原因，元亨利无法提供真实的往来客商地址、联系人、合同等资

料，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应付利息的完整性和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4、元亨利 2016年 9月 7日至 2017年 9月 6日租赁黄金 100公斤，租赁年费率 3.2%；2017年 4月

13 日至 2018年 4月 5日租赁黄金 34公斤，租赁年费率 3.2%；2017年 3月 30日至 2018年 3月 27日租

赁黄金 43公斤，租赁年费率 3.2%；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上述租赁黄金均已逾期未归还；且未按照与

中国工商银行郑州未来支行签订的黄金租赁合同约定，对逾期本金按照 3.2%租赁费率加 50%计提违约金，

针对该事项元亨利无法提供充分、适当证据，因无法实施函证程序，也无法实施其他替代程序，我们无

法判断逾期租赁黄金本金金额、应付违约金的完整性和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5、元亨利 2019 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6,269.33 元、预付款项账面余额 927,918.66 元、其他应

收款账面余额 4,423,604.04 元、应付账款账面余额为 13,827,866.43 元、预收款项账面余额

6,662,296.39元、其他应付款账面余额 85,411,912.04 元，由于元亨利经营业务处于停滞状态，存在大

量逾期未偿还债务涉及较多的法律诉讼，元亨利无法提供真实的往来客商地址、联系人、合同等资料，

我们无法对往来款项执行函证程序，也无法实施替代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

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应收账款、预收款项、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应付账款、预付账款以及

财务报表其他项目做出调整，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6、元亨利 2019年末货币资金为 57,738.93元、短期借款为 26,227,652.31元、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为 60,321,600.00元，由于元亨利存在大量逾期债务导致银行账户被冻

结、我们无法对银行存款、短期借款、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执行函证程序，

也无法实施其他替代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货币

资金、短期借款、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做出调整，

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二、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对该事项的说明 

在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财务审计服务期间，公司积极配合开展现场

审计工作，提供审计工作所需的各项资料。因 2019年度元亨利公司涉及资金链断裂导致资金严重短缺、

人员流失严重、营业规模收缩较多，日常经营困难。质押货品、多笔逾期借款及黄金租赁业务无法函证、

诉讼缠身、司法冻结等相关原因，导致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无法表示

意见审计报告。 

三、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事件的意见 

公司管理层尽可能保证审计工作的严肃性和完整性，在员工流失和诉讼不断增加的过程中，积极与

有可能的供应商和客户取得有效函证。元亨利公司管理层在艰苦的条件下依然坚守岗位，积极解决公司

的各项突发事件，协调处理诉讼和发展新的业务，争取早日使企业恢复正常。对本次天职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的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我们表示理解，也努力在未来改变现状，使

企业回到正常的经营状态上。公司也会继续按照股转系统信息披露的要求及时公告相关信息，保证投资



者的知情权和信息披露的及时、准确、完整，提醒投资者关注可能影响其投资决策的相关信息。 

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